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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3
)
丸
井
、
東
海
分
途
承
擔
的
宗
務
再
振
及
其
組

織
活
動但

，
在
進
一
步
説
明
上
述
東
海
宜
誠
和
丸
井
圭
治
郎

的
合
作
關
係
之
前
，
此
處
仍
須
先
知
道
：
由
於
日
本
臨
濟

宗
在
臺
灣
初
期
發
展
階
段
，
曾
與
總
督
府
方
面
的
權
力
核

心
有
特
別
的
親
密
性
，
以
致
於
此
宗
執
行
日
本
官
方
在
臺

掃
除
迷
信
的
政
策
時
，
具
有
更
高
的
配
合
度
和
影
響
力
。

並
且
，
丸
井
圭
治
郎
本
身
不
但
是
總
督
府
有
關
宗
教
事
務

的
負
責
人
，
還
兼
有
臨
濟
宗
的
「
佛
教
道
友
會
」
評
議
員

及
「
鎮
南
中
學
林
」
林
長
的
特
殊
身
份
。

逍
對
大
正
中
期
以
後
到
昭
和
初
期
的
臺
灣
佛
教
發

展
，
將
會
產
生
極
大
影
響
力
的
。
儘
管
這
是
逐
漸
背
離
官

方
宗
教
政
策
的
主
流
立
場
，
並
且
也
容
易
招
來
對
手
的
攻

擊
，
故
事
實
上
難
以
持
續
太
久
。

因
而
在
上
述
的
關
係
中
，
必
須
將
丸
井
圭
治
郎
視
為

綜
合
性
包
裹
型
態
的
佛
教
政
策
設
計
者
，
並
可
將
東
海
宜

(l 

l +) 

誠
視
為
丸
井
圭
治
郎
藉
以
暗
助
妙
心
寺
派
渡
過
宗
門
難
關

的
實
際
執
行
者
或
推
動
者
。

這
也
就
是
在
展
開
探
討
東
海
宜
誠
和
丸
井
圭
治
郎
的

合
作
關
係
前
，
必
須
先
在
腦
海
裡
要
加
以
考
慮
的
問
題
方

向
，
然
後
再
就
現
存
史
料
的
記
載
求
取
實
證
性
的
問
題
解

答
。

事
實
上
，
「
鎮
南
山
臨
濟
護
國
禪
寺
」
自
梅
山
玄
秀

開
基
，
並
擔
任
開
山
住
持
之
後
，
在
荻
須
純
道
編
的
《
增

補
妙
心
寺
史
明
治
以
降

e
妙
心
寺
》
一
書
，
是
將
梅

山
玄
秀
的
臺
灣
開
基
和
佈
教
的
事
業
表
現
，
當
作
海
外
開

教
的
典
範
。
東
海
宜
誠
來
臺
後
，
雖
是
受
長
谷
慈
圓
的
領

導
，
但
到
了
大
正

8

年

(
1
9
1
9
)
1
0

月

1
0日
，
他
還
正
式

成
了
梅
山
玄
秀
的
法
嗣
，
並
升
任
該
寺
的
副
住
持
。
於

是
，
獲
得
此
一
新
職
的
他
，
在
環
境
的
快
速
變
化
之
下
，

其
要
進
行
的
在
臺
佛
教
事
業
，
便
必
須
結
合
著
丸
井
圭
治

郎
的
宗
教
事
業
而
展
開

1
o

臺
灣
本
士
近
代
佛
教
的
歷
史
變
革
透
視
：

H

本
殖
民
下
的
俳
教
歷
史
社
會
基
礎

江
燦
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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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愚
善
所
撰
的
〈
高
僧
略
歷
〉
來
看
，
東
海
宜
誠

在
長
谷
慈
圓
過
世
之
後
的
歷
年
活
動
及
成
果
表
現
如
下
：

L1919/10/1 

~
即4
V－
平
和
臨
自
郫
唧
嘛

H士
小
牛
因
卡
平
溮
叭
比
叩
函
坏
午

m
'
嚀
蕊1目
[

方
許
可
。

2
1
9
1
9
/
1
0
、1
0
繼
嚀
齧t繼
四
山
山
方
{
零
力

i
t戸E
丶
匕
」
臨B寧
侶
土
寸
前
即
f
i

職
。

31919/11/23 

j
p
+^
卡
平
山
1
閂E
緔
坏
庫3。

41919/11/23 

j
p嘩
乎
永
小
平
逗
廓
叩
華
坏
邱
川
、
王

f
f
o

51920/3/10 

~
聖
止
市T鼴
咩
鄱
面
焊
國
繼
四
土
士
尚
由
山
洁
迟
氐
即
绱
坏
印
川
，
燁
窣

官
方
許
可
。

61920/4/1 

j
p
~繼
四
比
」
高
山
頂
佈
教
所
主
任
。

丁

1
9
2
0、5
丶7

屮
山f
f臺
灣
佛
教
齋
教
龍
華
會
顧
問
。

8
1
9
2
0
/
1
0、6
E

囧
釧5
4斗
苧
陋
佈
四
函
坏
印
川
和
它
出
年

1
寧
氚
绱
坏
命
自
声
同
問
四
右
四

受
大
本
山
表
彰
。

9
1
9
2
1
/
1
2、2
4

一
受
今
叩
埤
苧
匕

1
亭
罕
躡
四
臨
呵
玆
四
圭

7酯
甲
、
寧
硒
舜
呈
緬
～
本

4
部

宗
務
主
事
。

血
1
9
2
3
/
4
、2
0

於
開
元
寺
內
設
總
本
部
開
教
所
及
宗
務
主

事
駐
在
所
。

旦
1
9
2
3
/
1
2
/
2
6
獲
官
方
許
可
設
立
高
雄
市
內
惟
龍
泉
寺
。

n
1
9
2
5
/
2
/
1
8

獲
官
方
許
可
設
立
屏
東
街
佈
教
所
。

且
1
9
2
6、1
/
2
5
獲
官
方
許
可
於
臺
南
市
設
立
臨
濟
宗
本
部

教
務
所
。

臣
1
9
2
6、2
/
1

龍
泉
寺
竣
工
。

伍
1
9
2
6、9
/
2
0
任
龍
泉
寺
住
持
之
職
。

口
1
9
2
6
/
1
0
/
1
2
~
~
該
幸
丕
臺
躪
四

1尚
竿
寸
廊
四
函
坏
導

E習
會
主
監
兼
囑

託
。

閾
1
9
2
6
/
1
2
、5
,
1
9
2
7
/
2
/
1
1

~
苹
沅
宙
不
廊
皿
函
坏
罪
叨
元
九
命
自
命
巴
長
。

四
1
9
2
7、2
、2
3

補
任
大
本
山
西
堂
職
、
及
東
堂
職
。

皿
1
9
2
7
/
5
/
2
3任
佛
教
慈
濟
團
委
員
長
。

從
這
一
東
海
宜
誠
的
事
業
發
展
表
來
看
，
究
竟
能

得
出
何
種
意
義
呢
？
胎
中
千
鶴
和
王
見
川
兩
人

2

，
都
曾

特
別
針
對
東
海
宜
誠
在
南
臺
灣
的
事
業
發
展
，
作
了
極
有

用
的
解
讀
，
尤
其
王
見
川
能
結
合
《
臺
灣
日
日
新
報
》
的

當
時
報
導
資
料
來
對
照
，
更
加
難
得
。
並
且
，
根
據
上
述

的
資
料
，
如
果
將
其
與
「
社
寺
課
長
」
丸
井
圭
治
郎
籌
組

「
南
瀛
佛
教
會
」
一
事
的
前
後
行
動
，
連
在
一
起
來
看
的

話
，
即
會
發
現
有
相
關
性
和
互
補
性
的
存
在
。

但
，
在
了
解
上
述
東
海
宜
誠
和
丸
井
圭
治
郎
的
合

作
關
係
之
後
，
即
可
知
道
：
當
時
丸
井
與
東
海
的
合
作
關

係
，
其
實
主
要
是
丸
井
以
官
方
主
管
「
社
寺
」
行
政
業
務

的
身
份
，
在
官
方
正
式
的
體
制
之
外
，
另
成
立
以
臺
灣
佛

教
僧
侶
與
齋
友
的
全
島
性
組
織
「
南
瀛
佛
教
會
」
，
只
是

基
於
東
海
宜
誠
先
前
當
顧
問
，
促
成
廖
炭
等
成
立
「
臺
灣

佛
教
齋
教
龍
華
會
」
，
最
後
發
現
：
不
但
臺
灣
齋
教
三
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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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齋
友
程
度
太
低
，
根
本
難
以
取
代
傳
統
臺
灣
僧
侶
的
社

會
宗
教
功
能
，
同
時
也
等
於
繼
續
讓
日
本
曹
洞
宗
的
「
臺

灣
佛
教
會
」
掌
握
臺
灣
本
土
寺
院
與
僧
侶
的
優
勢
，
故
才

另
外
起
爐
社
，
成
立
了
以
臺
灣
佛
教
僧
侶
與
齋
友
的
全
島

性
組
織
「
南
瀛
佛
教
會
」
。

雖
然
如
此
，
因
丸
井
本
人
在
此
一
組
織
成
立

3

年

後
，
自
己
的
官
職
已
被
裁
撤
而
返
回
日
本
國
內
，
故
大
正

1
4年

(
1
9
2
5
)
起
，
丸
井
欲
藉
「
南
瀛
佛
教
會
」
來
暗
助

日
本
臨
濟
宗
妙
心
寺
派
，
事
實
上
已
不
可
能
。

因
而
此
時
東
海
宜
誠
個
人
在
臺
灣
南
部
所
締
建
的
廣

大
佛
教
事
業
，
比
起
日
治
初
期
佐
佐
木
珍
龍
那
種
趁
火
打

劫
、
專
撿
便
宜
、
大
發
戰
亂
宗
教
財
的
誇
張
作
風
，
更
具

有
貼
近
在
地
性
的
堅
實
基
礎
。
而
道
也
是
東
海
戰
後
縱
使

人
已
返
日
多
年
，
卻
依
然
有
不
少
臺
灣
僧
侶
與
寺
院
對
他

懷
念
不
已
的
重
大
因
素
。

在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「
南
瀛
佛
教
會
」
始
終
是
非
官

方
的
臺
灣
佛
教
組
織
，
卻
又
由
官
方
一
手
操
控
，
因
此
出

現
的
問
題
是
：

一
、
官
方
無
意
讓
它
獨
立
和
壯
大
，
故
寧
可
設
在
總

督
府
民
政
部
底
下
的
一
角
落
，
讓
相
關
的
「
囑
託
」
人
員

在
其
中
來
聯
絡
會
務
和
編
輯
《
南
瀛
佛
教
》
，
如
此
一
切

都
透
明
化
和
全
在
掌
握
中
，
甚
至
於
可
以
不
時
的
干
預
和

訓
示
「
南
瀛
佛
教
會
」
及
《
南
瀛
佛
教
》
的
活
動
方
向
和

內
容
。二

、
也
由
於
第
一
個
理
由
，
官
方
雖
在
初
期
曾
設
法

補
助
部
份
經
費
，
以
利
會
務
進
行
和
《
會
報
》
的
順
利
發

刊
，
但
曾
許
諾
撥
地
供
建
獨
立
會
務
辦
事
處
的
支
票
，
卻

始
終
藉
口
拖
延
，
甚
至
於
直
到
在
臺
結
束

5
0年
的
殖
民
統

治
時
，
都
還
未
兑
現
。
可
見
其
缺
乏
誠
意
和
別
有
用
心
之

所
在
無
意
讓
它
獨
立
和
壯
大
。

三
、
初
期
的
臺
籍
佛
教
領
導
者
，
除
少
數
保
持
疏
離

之
外
，
一
般
而
言
，
都
成
了
所
謂
的
「
御
用
和
尚
」
，
充

當
「
日
華
親
善
」
的
馬
前
卒
而
已
。
然
而
，
日
本
佛
教
僧

侶
，
如
水
野
梅
曉
和
藤
井
草
宣
兩
人
，
直
接
在
大
陸
內
部

長
期
滲
透
、
操
控
和
協
調
的
「
日
華
(
佛
教
)
親
善
」
的

功
能
，
其
巨
大
成
就
，
使
臺
僧
所
謂
「
御
用
和
尚
」
的
作

用
，
幾
乎
完
全
被
取
代
了
。

因
此
臺
僧
的
「
御
用
和
尚
」
之
流
，
連
跑
龍
套
的

機
會
都
很
少
呢
！
其
原
因
無
他
：
程
度
太
差
！
所
以
到
後

來
1

亦
即
到
日
治
後
期
，
彼
等
縱
使
在
臺
灣
島
內
，
也

逐
漸
退
到
第
二
線
去
了
。
可
見
日
語
不
行
、
佛
學
底
子
太

淺
，
去
到
當
時
的
大
場
面
就
無
法
獨
撐
下
去
，
反
而
更
加

曝
露
了
自
己
的
無
知
和
低
能
而
已
！

然
而
，
相
關
殖
民
統
治
史
宗
教
政
策
面
的
歷
史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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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雖
然
他
於
同
年

(
1
9
1
8
)
:
:
:
:
月
2
3日
，
已
受
命
為
「
大
本
山
開
教

使
」
的
職
位
，
但
，
他
因
之
前
的
活
動
範
圍
，
還
是
侷
限
在
臺
北
地

區
，
故
影
響
力
有
限
。
而
此
後
，
最
重
要
的
工
作
，
仍
是
在
和
本
地

臺
灣
佛
寺
齋
堂
的
受
教
人
員
，
建
立
密
切
關
係
的
開
始
。
特
別
是
他

精
通
臺
語
，
更
是
溝
通
雙
方
意
見
的
有
利
武
器
。
也
因
為
這
樣
，
當

丸
井
圭
治
郎
在
臺
灣
宗
教
調
査
告
一
段
落
時
，
接
續
的
籌
組
全
臺
佛

教
聯
誼
組
織
和
發
展
臨
濟
宗
的
在
臺
勢
力
，
都
有
賴
於
東
海
宜
誠
的

配
合
和
奔
走
，
才
容
易
有
效
果
。

2
胎
中
千
鶴
，
〈
日
本
統
治
期
仁
於
臨
濟
宗
妙
心
寺
派

0
活
動
I

1
9
2
0
'
3
0
l
i
1
"
-
~
~

中
l

心
F
2
I

〉
'
載
《
臺
灣
史
研
究
》

1
6
:
4
'
2
3
,

1
9
9
8
。
王
見
川
，
〈
略
論
日
據
時
期
的
東
海
宜
誠
及
其
在
臺
之
佛
教

事
業
〉
，
收
入
氏
與
李
世
偉
共
著
《
臺
灣
的
宗
教
與
文
化
》
：

6
9
,

8
5
'

臺
北
·
·
博
揚
文
化
，
1
9
9
9
。
及
氏
撰
，
〈
日
治
時
期
的
「
齋

教
」
聯
合
組
織
1

臺
灣
齋
教
龍
華
會
〉
，
收
入
氏
著
，
《
臺
灣
的

齋
教
與
鸞
堂
》
(
臺
北
：
南
夭
書
局
-

1
9
9
6
)
,
頁
1
4
3
-
1
6
8
° 

註
釋

展
，
正
是
在
上
述
時
代
環
境
下
逐
漸
不
斷
出
現
與
變
化
。

讀
者
可
以
期
待
又
一
新
不
同
層
次
的
歷
史
新
視
野
的
多
面

向
深
度
分
析
及
其
樣
貌
呈
現
，
·
(
全
文
完
)




